
公告日期115年2月6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4 偵 4594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吳○晨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4594 妨害自由等 花蓮分局 蕭○達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4594 傷害等 花蓮分局 李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5 偵 213 竊盜 鳳林分局 王○龍 起訴

仁 115 偵 222 竊盜 新城分局 王○浩 不起訴處分

仁 115 偵 943 妨害名譽 鳳林分局 蔡○柔 不起訴處分

仁 115 調偵 14 妨害名譽 花蓮市公所 王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5 調偵 43 侵占 花蓮市公所 潘○財 不起訴處分

仁 115 調軍偵 1 傷害等 花蓮市公所 王○齊 起訴

平 115 偵 1001 洗錢防制法等 檢○官簽分 卓○彥 起訴

平 115 偵 1002 侵占等 檢○官簽分 鍾○惠 不起訴處分

平 115 偵 1003 侵占等 檢○官簽分 鍾○惠 不起訴處分

合 114 偵 8275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英 不起訴處分

合 114 毒偵 1019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洪○翔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4 偵 6834 傷害致死等 玉里分局 莊○稜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孝 114 偵 6834 傷害致死等 玉里分局 陳○飛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孝 114 偵 6854 侵害墳墓屍體等 玉里分局 呂劉○淇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孝 114 偵 6854 侵害墳墓屍體等 玉里分局 楊○祥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勇 115 偵 477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黃○雄 不起訴處分

勇 115 速偵 3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○熙 緩起訴處分

勇 115 速偵 3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○玉 聲請簡易判決

清 115 偵 224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王○緯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226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陳○維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227 竊盜 花蓮分局 曾○星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228 竊盜 花蓮分局 曾○星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86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曾○星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偵緝 73 洗錢防制法等 花蓮分局 朝○華 起訴

禮 115 速偵 3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○昌 緩起訴處分

禮 115 速偵 3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沈○香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5 速偵 3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鈞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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